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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龙城法〔2014〕19号


关于印发龙湾区城镇排水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中队、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龙湾区城镇排水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温州市龙湾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

                   2014年4月21日


  温州市龙湾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14年4月21日印发
龙湾区城镇排水专项整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创建排水与污水处理良好的常态环境，根据区委、区政府“美丽浙南水乡”建设工作的统一部署，决定在龙湾区范围内开展城镇排水专项整治活动。

    一、工作目标

    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规定，通过开展城镇排水专项整治活动，保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防治城镇水污染。2014年底前已截污纳管区域排水户排水许可证发证率达到60%以上，2015年10月底排水许可证发证率达到100%。

    二、整治标准

    （一）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

    （三）排放的污水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整治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25日）：

    1.制定工作方案，布置整治任务，全面启动整治工作，细化任务安排，明确责任分工；

    2.开展调查摸底。各辖区中队对整治范围内的排水户逐个进行调查摸底。掌握其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并建立基本信息库，于4月25前汇总上报至局城管二科；

    3.各中队按照职责分工对整治范围内的排水户进行宣传发动，对排水户发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合乎条件的排水户办理排水许可证。

    （二）整治阶段（2014年4月26日至2015年10月31日）：

对在规定的时间内未依法进行自行整改的排水户，开展集中整治。对经整改后达到标准的排水户，督促其办理排水许可证；对无法整改、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排水户要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1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及时查漏补缺，防止违法行为回潮,落实长效管理，做好巩固和提高，确保排水户规范管理到位。

四、职责分工

（一）城管二科：负责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向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上报整治情况和需协调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法规科：负责对专项治理工作中涉及行政处罚案件的法制指导和相关的法制宣传。

（三）执法监督科：负责组织专项治理工作的执法活动，对各中队的行政执法业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四）办公室：负责整治工作的宣传报道，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五）行政审批科：负责组织排水许可证审批核发工作。

（六）机动一、二中队：负责配合各辖区中队依法取缔无照无证排水户等重大执法活动。

（七）各辖区中队：负责辖区内排水户的排查摸底和日常管理工作；督促排水户申领排水许可证。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为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局成立城镇排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王身康任组长，何亮明、黄明高任副组长，吴建初、郑永川、王继义、王典、吴忠南、张友斋、徐伟、孙兴林、叶秋、吴加强、郑祥国、郑恩想、江松武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吴忠南任办公室主任。各中队要成立相应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

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二）注重宣传，坚持堵疏结合。在整治中要坚持“加强教育，堵疏结合”的工作方针，加强对排水户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文明经营的意识；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发动群众和媒体参与监督，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努力构筑和完善“教、管、打、建”一体化的工作机制。

    （三）完善机制，加强长效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排水户的排水许可工作，加强对排水水质的监督检查；要不断加强规范化管理，完善区排水户规范管理机制，加大对违规排水户的整治力度。

    （四）落实责任，切实履行职责。在排水许可审批和日常管理中，有关人员务必严格按程序履行职责，在规定时间节点前未完成工作目标任务的，取消该单位及责任人的评优评先资格，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